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惠安县 2024 年 11 月“12369”环保微信举报平台办结情况公示 
序号 举报编号 举报内容 办理情况 

1 241025350000020623 

螺阳镇蒋吴村泉

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

举报人称该石材厂经

举报后有好转一段时

间，但最近加班生产，

机台噪声扰民，污染环

境，影响附近居民正常

生活。望及时办理。 

一、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：      

被投诉对象名称为泉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。该公司位于螺阳镇蒋

吴村，主要从事石制品加工生产。该公司占地面积约 10 亩，公司东

侧、北侧为空杂地与农田，西侧隔村路为其他企业，南侧距离民宅最

近距离约 50 米。该公司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50521749069480H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3 年 2月 21日

通过原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审批（编号：2003-45 号），2002 年 11 月

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登记（编号：2005-87号），已办理排污

许可登记（编号：91350521749069480H001W）。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：

大切机 4 台、大磨机 2 台、钻孔机 2 台，自动雕刻机 13 台、自动仿

型机 3台，红外线切边机 4台，主要生产工艺：石材原料-大切-大磨

-雕刻-成品等。车间采用厂房封闭降噪,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至

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，雕刻区域设置集气扇+喷淋降尘除尘设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现场检查情况： 

2024 年 10 月 28 日，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宏伟石雕厂进

行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正在生产，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。惠安生态

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调阅该公司 10月 15日至 10月 28日期间生产车

间的视频监控，该公司基本按约定时间生产。2024年 11 月 12日，惠

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宏伟石雕厂进行复查时，该公司正在生产，

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。 

三、调查处理结果：     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执法人员要求该石雕厂产噪工艺生产应遵守

约定的时间，防止噪声影响周边环境；同时加强管理，确保污染防治

设施正常运行。若发现该厂仍存在生产噪声影响周边居民正常生活的

情况，可拨打惠安生态环境局办公室电话 0595-87362156 进行反映。 

2024年 11月 14 日 16：22分执法人员与投诉者电话沟通，电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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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接听。 

四、属实情况说明： 

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。  

承办人员：陈先生    联系电话：87362156     

2 241027350521010752 

崇武镇崇福路潮

乐实验小学东北侧约

250米惠安正乾石业有

限公司工业噪音，工业

废水，粉尘扬尘，工厂

未安装排尘，这样的工

厂还能正常营业？（按

省厅要求格式答复，录

入执法系统） 

一、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 

经调查，投诉者投诉对象名称为福建省惠安正乾石材有限公司，

位于惠安县崇武镇莲西村，北面隔道路为居民住宅，西面为崇福路，

南面为他人厂房，东面为丰盈石材厂，主要从事石制品加工销售，主

要生产设备：大切机、手持式切割机、大磨机等，主要生产工艺流程：

石材荒料-切割-雕刻-修边-打磨-成品，切割工序产生废水、噪声，

雕刻工序产生粉尘。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（2021

年版），项目无需办理环评手续。排污许可类型为登记备案，项目已

进行排污许可登记（编号：91350521MACGKD1390001X）。 

二、现场检查情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4 年 10 月 29 日，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对该公司进行现

场检查。现场检查时，该公司切割、雕刻工序均未在生产。雕刻车间

配套建设有 4台除尘设施。生产设备位于车间内，生产噪声通过车间

墙体进行隔音降噪。厂区已配套建设有废水沉淀池，生产废水经沉淀

后回用，现场未见废水外排情况。 

三、调查处理结果 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我局执法人员现场要求该公司加强污染防治

设施的管理和维护，确保设施正常运行，污染物达标排放。 

四、属实情况说明： 

投诉者反映的情况不属实。 

承办人员：郭先生    联系电话：0595-87380956 

3 241104350000020233 

螺阳镇蒋吴村泉

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、

金圣石材有限公司举

报人称这两家工厂最

一、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：      

被投诉对象的名称为泉州宏炜石业有限公司位于螺阳镇蒋吴村，

主要从事石制品加工生产。该公司占地面积约 10 亩，公司东侧、北

侧为空杂地与农田，西侧隔村路为其他企业，南侧距离民宅最近距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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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早晚制造噪声，影响

休息。此前已多次打过

12345热线，一直未得

到解决。 

约 50 米。该公司已办理工商营业执照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
91350521749069480H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03 年 2月 21日

通过原惠安县环境保护局审批（编号：2003-45 号），2002 年 11 月

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登记（编号：2005-87号），已办理排污

许可登记（编号：91350521749069480H001W）。该公司主要生产设备：

大切机 4 台、大磨机 2 台、钻孔机 2 台，自动雕刻机 13 台、自动仿

型机 3台，红外线切边机 4台。 

福建省惠安金圣石材有限公司位于螺阳镇蒋吴村，主要从事石材

石雕加工生产。公司东侧隔乡路为宏炜石材厂，北面、西面为空地，

南面为星磊石材厂，西侧距离居民住宅最近约 100米。该公司已办理

相关环保手续，现有大切 9台，切边机 4台，大磨机 10 台。 

上述两家公司主要生产工艺均为：石材原料-大切-大磨-雕刻-成

品等。车间均采用厂房封闭降噪,生产过程产生的废水收集至沉淀池

沉淀后循环使用，手动雕刻区域配套集气扇+喷淋降尘室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现场检查情况： 

2024 年 11 月 6 日、11 月 12 日和 11 月 19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

法人员对宏炜公司和金圣公司进行现场检查时，两公司均正在生产，

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。执法人员调阅两公司的 11月 5 日—11月 18

日的视频监控，产噪工艺基本遵守约定的时间。 

三、调查处理结果：     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执法人员督促上述两公司产噪工艺应严格按

照约定时间生产，防止噪声影响周边环境。 

2024年 11月 22 日 15：46执法人员与投诉者电话沟通，投诉者

电话未接听。 

四、属实情况说明： 

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。  

承办人员：陈先生    联系电话：8736215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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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241109350521010643 

黄塘镇磊强石业

后面无名工厂工厂排

废气，闻着头晕。 

一、被投诉对象的基本情况：      

经调查，投诉者反映的对象为泉州市泉嘉龙金属制品有限公司。

该公司位于黄塘镇接待村诗口 85 号，主要从事金属门生产。该公司

南面为惠黄公路，其他方向为石材厂。其年产金属门 10000 个建设项

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24 年 6 月 27 日经泉州市生态环境局审批通

过（泉惠环评【2024】表 22号），已办理固定污染源排污登记表（编

号：91350521MADDEH6709001Y），尚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正在公示。主

要生产工艺：钢板→剪折→切割→折弯→冲孔→焊接成型→①静电喷

涂→固化→成品或②喷漆→烘干→成品。喷塑工艺设置密闭式喷粉

室，喷塑粉尘经滤芯式回收装置+滤芯除尘器+15米排气筒排放；喷漆

废气经水帘式喷漆柜处理后与固化废气、喷漆烘干废气一同收集进入

“水喷淋+干式过滤+活性炭吸附”装置处理后 15米排气筒排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现场检查情况： 

2024 年 10 月 30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时，该公

司正在生产，喷塑、喷漆工艺均未生产，生产车间设置若干个排气扇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调查处理结果：     

根据现场检查情况，执法人员要求该公司对喷漆房进一步封闭，

防止废气外溢影响周边环境。 

2024 年 11 月 18 日惠安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现场复查时，该公

司喷漆房已单独封闭，同时拆除生产车间的排气扇。执法人员与投诉

者电话沟通，投诉者表示废气影响已消除。 

四、属实情况说明： 

投诉者反映的情况属实。  

承办人员：陈先生    联系电话：87362156     

 


